
 

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中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所提供的有关材

料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

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

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谨慎性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三

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中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《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 

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,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自董

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。我们认为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

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,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

金，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运营成本，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

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,000万元临时补充流

动资金，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。暂时闲置募集资金

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，公司以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等归还。 

二、关于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（一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支持上市公

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、《关于认真学习贯彻<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修改《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的决定>的通知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。 



（二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，有利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，增强投

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，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，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，

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。 

（三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

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，公司本次回购股

份预案合理可行。 

（四）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，回购股份预案具备必要性、

合理性及可行性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

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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